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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康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及计划进度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康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平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对康平科技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及

计划进度的事项进行了审慎尽职调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康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58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4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4.30 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343,200,000.00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51,396,484.19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1,803,515.82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到位，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XYZH/2020NJAA20005）。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并结合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历次变更情况，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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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已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

投资进度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1 

年产电动工具、家用电

器 及 汽 车 配 件 电 机

1200 万台、电动工具整

机 60 万台项目（已终

止） 

苏州迎东电动工具

有限公司 
30,000.00 - - - - 

2 补充流动资金 
康平科技（苏州）股

份有限公司 
4,500.00 4,500.00 4,500.00 100.00% - 

3 

年产电机 320 万台、电

动工具 6 万台项目（已

结项） 

康平科技（越南）有

限公司 

1,800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

约 11,628 万） 

1,80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

约 11,628 万） 

871.58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

约5,933.91万） 

51.03% 
2024年5月

19日 

4 

年产电动工具、家用电

器 和 汽 车 配 件 电 机

1000 万台项目 

艾史比特（广东）电

机有限公司 
19,378.00 13,052.35 4,318.56 33.09% 

2026年12月

19日 

合  计 65,506.00 29,180.35 14,752.47 50.56% - 

注：以上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鉴证。 

三、募集资金存放和在账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在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康平科技（苏州）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相城支行 
1102260929000130934 1.83 

康平科技（苏州）股

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自

贸试验区苏州片区支行 
12454000000480254 0.18 

康平科技（苏州）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相城支行 
32250199743600010820 0.63 

苏州迎东电动工具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相城支行 
1102260929000131038 - 

康平科技（越南）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香港）胡志明市分

行 
100000600403835 737.26 

深圳艾史比特电机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

浪支行 
443066657013004726703 - 

艾史比特（广东）电

机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市分行 
44050171715100002233 192.44 

合计 932.34 

四、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及计划进度的具体情况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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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的情况 

结合宏观市场环境及上下游需求变化，经审慎研究，公司拟对“年产电动工

具、家用电器和汽车配件电机 1000 万台项目”的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具体调整

情况如下： 

建设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总用地面积 30,915.00平方米 10,915.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26,233.56平方米 31,600.00平方米 

公司已将原取得的总用地面积 30,915.00 平方米的土地进行拆分，分别拆分

为面积 10,915.00 平方米和面积 20,000.00 平方米的两块地块，均已取得《不动产

权证书》。公司“年产电动工具、家用电器和汽车配件电机 1000 万台项目”将

使用 10,915.00 平方米的地块并在该地块取得相关审批及施工手续后开工建设。

另一块 20,000.00 平方米的地块公司将进行出售。 

公司将在该募投项目调整事项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以自有资金置换因

调整事项导致的前期多投入的募集资金。上述需置换的募集资金的具体金额以公

司后续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报告为准。 

2、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的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述募投项目建

设内容的调整情况，对相应“年产电动工具、家用电器和汽车配件电机 1000 万

台项目”的投资总额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9,378.00万元 19,800.00万元 

上述项目投资总额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入总额，超出原投资总额的部分公

司将使用自有资金追加投资。 

3、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计划进度的情况 

根据上述募投项目建设内容的调整情况，将使“年产电动工具、家用电器和

汽车配件电机 1000 万台项目”的整体进度放缓，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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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计划完成时间 2026年12月19日 2027年12月19日 

除本节第四点所述募投项目计划进度调整的原因外，不存在其他影响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加强募

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同时，公司将对募投项目实

施人员进行合理分配并加强管理，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后续建设，推动募投项目

按期完成。 

4、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及计划进度的原因 

受行业发展状况和国际环境等宏观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为进一步合理优化

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增强公司综合竞争

力，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将“年产电动工具、家用电器和汽

车配件电机 1000 万台项目”的总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进行了调整。 

根据上述募投项目建设内容的调整情况，公司相应对“年产电动工具、家用

电器和汽车配件电机 1000 万台项目”的投资总额进行调整，且募投项目受工程施

工、物流运输环节周期增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

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决定将“年产电动工具、家用电器和汽车配件电机 1000

万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 2027 年 12 月 19 日。 

五、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及计划进度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

的实施进度及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未改变公司募投项目的资金用途、

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等，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确保募

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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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及计划进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用途、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不发生

变更的情况下，调整“年产电动工具、家用电器和汽车配件电机 1000 万台项目”

的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及计划进度。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及计划进度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及计划进度事项符合法律法

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及计划进度事项无异议。 

 

  



                                                                核查意见 

 6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康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及计划进度的核查意见》之

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郑士杰  贾  鹏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